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带量采购通过确定价格和用量的合同关系改变

“带金销售”[1]。2015年6月，上海开始了医保药品带量
采购的探索实践，在此之前，国家及省级药品集中采

购均未做到真正的以量换价[2-3]。2018年，“4+7”城市
药品集中采购试点，国家率先开启了医保主导带量采

购新阶段[4]。2019年起，国家开始发文推动地方带量采
购，要求以省为单位或建立省际联盟，对国家药品集

中带量采购（以下简称国家集采）以外、用量大、采

购金额高的药品、耗材实施省级药品集中带量采购

（以下简称省级带量采购），借鉴国家集采经验，在采

购药品范围、入围标准及集中采购形式等方面加大改

革创新力度。国家集采规则和机制逐步完善和健全，

走向常态化、规范化，而省级带量采购则由于缺乏明

确指引和规范指导，相对碎片化、差异化。因此，对

标国家集采梳理省级带量采购政策及其核心要素，分

析特点和主要问题，对于政策进一步优化与落地具有

重要意义。

1 研究方法

1.1 政策及文献分析法

以“带量采购”“药品集中采购”“地方”“省级”

等为关键词检索，分析带量采购相关文献。从各省医

疗保障局的官方网站收集省级带量采购政策文件（截

止时间为2022年6月）。基于国家及省级带量采购政策
框架，结合专家意见和文献研究[5-8]，从遴选标准、质

量分层、采购方式、中选规则及采购数量等维度进行

梳理。

1.2 专家咨询法

邀请天津、河北、河南、内蒙古、山东、上海、

江苏、安徽、福建、广东、重庆等地医保药品采购相

关部门、医疗机构药剂科负责人以及高校药品采购领

域专家，基于政策制定、执行和研究三方视角，针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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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级带量采购政策设计、执行和优化开展咨询。

2 研究结果

2.1 省级带量采购政策的执行情况

目前，省级带量采购已全面铺开，有17个省市开
展并执行了以省为单位的带量采购：上海、安徽已完

成3批次采购；广西、青海、福建、浙江、河南、江苏
已完成2批次采购；河北、湖南、山西、江西、山东、
陕西、云南、黑龙江已完成1批次采购。未单独开展省
级带量采购的省市均参与了省际联盟。省际联盟带量

采购自2020年下半年兴起至今已发展壮大至15个，除
上海、江苏、浙江、安徽外都有参与，而沪浙皖也已

组成长三角联盟，以国家集采续约为切口开展采购，

省际联盟逐渐成为省级带量采购的新趋势。省际联盟

的成员省份为2～19个，其中重庆、广东、山东等一些
在全国药品市场中销量较大的省份牵头较多；海南、

宁夏、青海、山西等一些竞争力较弱、部分药品不具

备独立带量采购条件的省份参与较多（图1）。采购周
期普遍为1～2年，江西、陕西等11个地区联盟对竞争
强度大的产品延长了采购周期。采购主体以公立医疗

机构为主，对社会办医疗机构大多鼓励自愿参加；此

外，新疆“2+N”慢性病药品采购联盟要求慢性病定点
零售店参加。各个省、省际联盟带量采购的周期、执

行时间、采购品种均有所不同，甚至同一联盟不同省

份的执行时间也可能不同。同时，部分省市既要开展

以省为单位的带量采购，又要参与不同的采购联盟；

有些采购联盟既要开展国家集采接续，又要开展省级

带量采购。因此，可以说目前省级带量采购的局面是

比较复杂和碎片化的，并且国家层面也缺乏明确的政

策指引。

2.2 省级带量采购政策的核心要素

2.2.1 遴选标准。省级带量采购药品目录品种数量差

异较大，遴选标准均基于用量大、金额大、单价高、

竞争充分，针对基础输液、特定治疗领域、短缺药、

重点监控品种等特定品类药品，反映了该地区带量采

购的个性化目标（图2）。
从品种看，省级带量采购以未过评仿制药为主，

品类宽度不断扩容，并对中成药、医用耗材等品类先

国家集采进行探索[8]。特别是国家医保局对地方联盟集

采的统一部署提出了2022年底各省级带量采购必须包
含中成药的要求后，中成药的省级带量采购发展迅

速，全国已有21个省市开展或参与中成药带量采购。
省级带量采购原则上不涉及国家集采品种，但随着并

行推进，一些未过评品种可能随着过评企业数的增加

而被纳入国家集采，从而导致部分品种与国家集采重

合。对此，各省普遍选择直接或在续约时执行国家集

采中选结果，并且对采购政策进行完善。不同的省级

带量采购间品种重合度不大，71%的品种完全不重合，
13%、16%的品种两地、三地重合[9]。从剂型看，除上

海和河北带量采购全部为口服剂型外，其他省级带量

采购都纳入了相当比例的注射剂。可见，在注射剂一

致性评价启动和推进前，省级带量采购是注射剂集采

的主要途径。

2.2.2 质量分层。省级带量采购中，区分和不区分质

量层次的情况都有存在。不区分质量层次的省级带量

采购主要通过产品遴选、设置企业准入门槛等进行前

期质量把控，或通过多维度综合评价保证药品质量与

适度竞争，如上海、青海、河北、山西、江西等。

区分质量层次的省级带量采购主要依据药品原创

新形势下省级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分析与完善建议——徐源 等

图1 省际联盟带量采购的开展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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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进行划分。第1类对国家特殊政策药品单独分组或加
分，基于我国药品质量现状并与产业政策进行衔接；

第2类按原研药、过评仿制药与非过评仿制药分组，逻
辑简单清晰，与国家集采过一致性评价要求衔接，操

作执行更为顺畅，是当前最为普遍的分组方式；第3类
是分层较细或分组较多的情况，如广西将过评仿制药

与出口到国际主流市场药、新注册分类3类、4类药品
分在不同层次是否符合质量相近原则，是否会因条件

过细导致组内竞争不充分，值得进一步探讨 [10]。目前，

越来越多的省级带量采购选择区分质量层次，已有超

半数地区选择分组竞争。

2.2.3 采购方式。省级带量采购多采用多种采购方式

相结合的模式（表1）。价格最低法是带量采购的常用
方法，操作简单，但容易导致劣币驱逐良币，目前地

方带量采购以未过仿制药为主，特别是不区分质量层

次的地区，产品质量和疗效不均，因此，还综合运用

了竞价、议价谈判、综合打分、双信封等多种方式。

此外，多家中标成为新常态，其中江西探索了价格最

低和质量最优两个品种同时中标，划分不同约定采

购量。

2.2.4 中选规则。省级带量采购的中选规则多采用竞

争充分的品种竞价中标和竞争较弱的品种谈判议价相

结合的方式，其限价标准不一，如广西、福建（第1
批）、湖南、山西、河北、青海、浙江采用全国最低

价，福建（第2批）、安徽设定同组限价标准，山东、
江苏采用全国最低价和省市级带量采购中选价，“6省2
区”联盟、京津冀联盟、广东联盟采用省级平台挂网

价，河南采用同组最低价。鲁晋联盟、京津冀联盟还

沿用了“国家集采的1.8倍”的价差机制。个别地区有
具体降幅要求，为了鼓励企业报低价，对中标价进行

保密。

2.2.5 采购数量。根据历史消费数据确定基础量，中

标产品获得50%～80%的采购量。在采购量的分配上，
部分省级带量采购进行了区分，包括按竞争强度，基

于中选排名或申报价进行区别；按降价幅度，如江苏

针对独家分组产品，当议价降幅达到预期降幅时，降

幅每增加1%，约定采购比例增加 2%。
2.3 省级带量采购与国家集采政策要素比较

当前省级带量采购以借鉴国家集采经验为主，对

采购规则有所探索但创新有限，范式仍未形成（表

2）。省级带量采购以未过评仿制药为主，范围更广；
不区分质量层次的省采需更注重质控，区分质量层次

的省采需注重分组规则的规范；省级带量采购总体采

购量分配比例与国家集采接近，但进行了按降幅分配

的探索；此外，由于企业基于采购量报价，参考外省

市中选价不一定完全合理，限价标准设定的仍需完善。

3 建议

3.1 明确省级带量采购目标，修正药品采购乱象

国家和地方做好分级分工，形成相互配合、协同

推进的分级分类采购格局，才能系统集成地开展带量

采购，应采尽采。目前，省级带量采购处于以降价为

共同目的，基于国家集采原则的探索阶段，采购方案

的设计全面考虑当地带量采购目标进行差异化多元化

探索，才能更好地助力整治药品采购乱象，确保采购

方案顺利落地实施。省级带量采购作为一致性评价广

新形势下省级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分析与完善建议——徐源 等

图2 省级带量采购的遴选标准

表1 各地省级带量采购的采购方式

地区

广东

上海

广西

江西

福建

山东

湖南

河北

河南

青海

山西

安徽

江苏

浙江

价格最低

√
√
√

√
√

√
√
√

竞价

√

√

√

√
√

议价谈判

√

√

√

√

综合得分

√

√

√
√

√

双信封

√

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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泛覆盖前，非过评仿制药带量采购的主要途径，与国

家集采有所区别，针对现阶段由于划分依据不足、标

准不一，出现质量分层碎片化、复杂化、主观化等问

题，应积极探索建立基于大数据的临床使用综合评价

体系[11]。

3.2 完善省级带量采购规则，推进方案制定规范化

省级带量采购在采购内容、环境和规则方面更加

灵活，并且基于各地政策背景呈现多元化特点，其实

践和探索对国家集采制度的完善发挥着重要作用，因

此更要强化采购方案制定的规范性和制度性。国家应

从顶层设计层面出台更细化和更具操作性的采购指导

原则，规范地方带量采购的方案制定[12]。地方要进一步

完善带量采购的规则，特别是在完善和创新非过评仿

制药带量采购模式；建立公平科学的药品竞价分组规

则；改革药品价格形成机制，完善降价幅度和限价标

准设定依据；强化不同批次省级带量采购与国家集采

在采购节奏、品类选择等方面的政策协同性。

3.3 完善医保支付标准制定条件，推动医保角色转变

随着带量采购广度和深度的拓展和推进，药品价

格水分挤干，市场交易良性秩序形成，采购行为的不

断规范。当制定药品医保支付标准的条件成熟，将可

以采取量价加权等方法确定合理的医保支付标准，引

导医生、患者合理选用药品，引导企业做好产品研

发、生产、定价。世界卫生组织《良好药品采购操作

原则》提出了采购最具成本效益的适量药品、遴选高

质量药品的可靠供应商、确保药品及时有效交付、保

证尽可能低的总成本四大战略目标，带量采购最终将

成为实现这些目标，确保患者用上质量优良、价格合

理药品的政策工具，医保的角色也将从采购者向支付

标准制定者转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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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形势下省级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分析与完善建议——徐源 等

《中国卫生经济》2022年第41卷第8期（总第474期）第47页表3“灾难性卫生支出影响因素的
logistic模型回归结果”中，P值的大于号应为小于号，特此更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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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2 国家集采与省级带量采购政策比较

项目

品种范围

质量层次

采购量分配

中选规则

中标数量

医保预付

国家集采的主要精神

原研药以及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数量超过3家
不区分质量层次

50%～80%，按竞争强度区分最低价中标
满足1.8倍价差内、50%降幅、0.1元托底三者
条件之一

独家中标至1～10家中标逐步扩大
预付不低于30%给医疗机构

省级带量采购的借鉴和创新

未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品种，有自主权，范围更广

不分层次或按药品原创性区分

50%～80%，不区分/按竞争强度或降幅区分
竞价中标（最低价，综合评审，双信封）+谈判议价
限价标准不一，包括全国最低价、全国+省市级带量采购中选
价、省级平台挂网价、同组设定限价、同组最低价

独家或多家中标，价格最低和质量最优的两个品种中标探索

大多预付30%～50%给医疗机构（个别配送企业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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